
附件3法人團體從事研製修評選作業要領與規定事項



附註：

 一、工合會報應依下列事項向法人團體舉辦廠商說明會：

(一)科技工業機構申請頒發軍品合格證書之廠商資格、軍品規格等

公告條件。

(二)委託產製維修項目依自費試研製修或依評鑑結果辦理之規定。

(三)產製維修項目完成試研製修期限。

(四)法人團體及科技工業機構需提供之資料：

1、法人團體依樣品試製、試修項目，試製需提供可用件；試修需

提供待修件。

2、科技工業機構對法人團體登記試修及評鑑項目；經簽訂技術文

件借閱契約書後（如附錄3），提供技術文件，以利法人團體據

以發展相關必要程序與準備。

3、科技工業機構對法人團體登記試製項目；於簽訂試製契約時提

供藍圖規格或可供暫借之樣品，如科技工業機構因故無樣品提

供法人團體辦理暫借時，法人團體得提出看樣申請。

4、組件性能規格及檢驗或測試規範。

(五)修製繳成品數量及檢驗有關規定。

(六)試用條件及期限。

(七)驗收或試用後成品之歸還。

(八)法人團體於資格審查作業流程，應配合辦理事項及提供之資料

。

(九)法人團體資格證明文件。

(十)展示項目屬以公告方式採購合格項目，其廠商資格及履約查證

資格審查條件。

二、科技工業機構應遴選符合下列條件之法人團體辦理資格審查並

頒發軍品合格證書：

(一)依評鑑結果頒發軍品合格證書項目：

1、依據評鑑作業規定第十點規定辦理。

2、具維修服務能力之證明。

(二)依委託以補助或自費研發試製項目，依研發產製維修辦法第二



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辦理。

(三)三年內以公告方式辦理採購經履約驗收合格者。

(四)國防研發單位執行政府研究專案經評審及驗收合格者。

(五)法人團體經採購公告停權者，如非屬政府採購公報刊載項目，

仍得辦理申請資格審查，核發軍品合格證書。

三、法人團體基本資料應附具之證明文件：工廠登記證明文件、公司

登記證明文件、法人團體登記或設立之證明、法人團體納稅之證

明、法人團體依工業團體法加入工業或商業團體之證明。


